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就修订出台《中国清洁发

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答记者问

2022 年 6 月 28 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发展改革委、

外交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气象局公布《中国清洁发展

机制基金管理办法》（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发展改革委 外

交部 科技部 农业农村部 气象局令第 111 号，以下简称《办

法》），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日前，财政部有关负

责人就《办法》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一、问：《办法》修订的背景和总体思路是什么？

答：2010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等七部门联合颁布

《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管理办法》（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

革委 外交部 科技部 环境保护部 农业部 中国气象局第 59

号令，以下简称 59 号令）。59 号令实施以来，在规范清洁

发展机制基金使用管理，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推进，特别是国务院

机构改革后基金管理成员单位职责发生变化,以及落实“放

管服”改革要求调整基金管理方式等新情况的出现，导致 59

号令难以适应实际需求，需进行修订完善。

《办法》修订遵循的总体思路：一是坚持改革发展，以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充分发挥基金在支持国家碳达

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二是坚持与时俱



进，结合新形势、适应新环境，适度扩大基金使用范围，完

善基金筹集、使用和监督管理规定。

二、问：《办法》在资金使用范围上作了哪些调整？

答：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减污降碳协同增效重大战略部署，

助力高质量完成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办法》适度

拓宽了基金的使用范围，在保留基金宗旨是“支持国家应对

气候变化”的规定基础上，增加“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污染

防治和生态保护等绿色低碳活动领域，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内容。同时，《办法》明确基金通过有偿使用方式

支持有利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产生应对气候变化效益的项

目活动，以及落实国家有关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重大决策部

署等活动。

三、问：《办法》对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有哪些规定？

答：《办法》从以下几方面完善基金的筹集和使用制度：

一是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相关制度规定,并

结合当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实际进展情况，保留 59 号令

关于基金收入来源的原则性规定；二是规定基金使用应当以

保本微利、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采取赠款、有偿使用等

方式开展,并明确了赠款支持的领域范围和有偿使用可采取

的各类形式；三是根据深化“放管服”改革要求，删去 59

号令关于基金赠款、有偿使用项目申报、评审、审批管理的



具体规定，明确基金赠款项目管理办法由生态环境部、财政

部另行制定，基金有偿使用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执行。

四、问：《办法》对基金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架构作了哪

些调整？

答：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

职能的要求，并与国务院机构改革后基金管理成员单位职责

变化情况相适应，《办法》对基金运作模式和组织架构作了

以下三方面完善：一是将基金运作模式由现行“按照社会性

基金模式”修改为“按照市场化模式进行运作”，并规定基

金有偿使用依托专业机构开展；二是将基金组织框架由现行

“基金审核理事会和基金管理中心”修改为“基金政策指导

委员会和基金管理中心”，将基金审核理事会负责审核基金

重大业务事项，修改为基金政策指导委员会负责对基金发展

的重大事项提出指导意见；三是规定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

发展改革委的代表担任基金政策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负责

召集和主持基金政策指导委员会会议。

五、问：《办法》对基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出了哪些要

求？

答：为加强业务流程监管、做好风险防控，全链条规范

基金运行，《办法》对基金使用的监督管理提出以下要求：

一是规定基金管理中心应向社会公开基金有关政策文件、业

务开展情况等信息，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二是要求基金管理



中心按照有关财务规定加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保障

资金安全；三是强调基金管理中心应加强对基金使用的风险

管理，及时识别、分析、评价和处理相关风险；四是规定财

政部、生态环境部及基金管理中心需强化监管，并规定基金

及其管理中心应当接受审计机关和社会审计监督。

六、问：如何做好《办法》的贯彻实施工作？

答：为组织实施好《办法》，我们将主要开展以下工作：

一是多渠道、多层次做好广泛宣传，加强政策解读和培训；

二是及时制定、修订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有偿使用管理办

法、赠款项目管理办法和财务管理办法等制度文件指导具体

业务开展；三是会同有关方面加强统筹协调，积极推进《办

法》落实落地，更好地发挥清洁发展机制基金的作用。


